论文版权转让协议

甲方：论文全部署名作者

乙方：《航海教育研究》编辑部

为了保护论文作者和编辑部的合法权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，甲方和乙方就作者投往本刊稿件的出版事宜协议如下：
1．甲方将该论文的以下权利转让给乙方：(1）汇编权；(2）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复制权；(3）信息网络传播权；(4）发行权；（5）改编权；（6）转授权。
该论文版权转让适用地域：世界各地。在世界范围内：① 甲方本人可以将该文全文汇编到甲方本人的非期刊类文集中；② 甲方本人可以在后继的作品中引用该论文中部分内容。但是，在以上使用（包括引用）时，需明确标注发表该论文的乙方期刊的刊名、年卷期号。
2．甲方保证：① 该论文为首发稿，无抄袭、剽窃、数据伪造等不良行为，如因不良行为而造成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，责任由甲方承担。② 该论文的署名作者均对论文有实质性贡献，署名正确，顺序无争议；该协议签署人已获得其他全部署名作者的授权签署本协议；该论文定稿前作者署名如有变动，须以书面形式通知编辑部。③引用他人的成果时，都进行了必要的标注；④ 该论文不违反甲方与其他出版机构的版权协议，不违反甲方与其合作机构的保密协议，并符合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。若存在侵权或泄密问题，责任由甲方承担。⑤本研究在符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，合理使用AI工具辅助（如文献检索、数据整理或语言润色）。所使用的AI工具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，所生成的内容不包含虚假、抄袭、剽窃等违规信息。本人对AI工具生成的内容已进行严格审核，确保论文整体具有学术性、真实性和原创性，并对论文的核心观点、研究设计、数据解读及最终内容负责。如因AI工具使用不当或未如实披露使用情况导致论文存在问题，责任由甲方承担。⑥在收到乙方提交的修改建议后，甲方应在20日（或约定的期限）内修回，若超过约定期限未与编辑部联系，则协议自动终止。

3．乙方保证：在收到甲方论文后30天内将处理意见通知甲方。若在上述期限内甲方收到乙方退稿通知，则本协议自动终止。若因乙方原因导致审稿时间超过该期限，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，则甲方可选择：① 继续等待处理意见；②撤回论文，但需通知编辑部，则本协议自动终止。
4．乙方采用同行专家审稿制度，不收取审稿费和版面费；论文发表后乙方向甲方免费赠送样刊，不另向甲方支付稿酬。

5．本协议需全体作者签字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协议签署后需将协议电子版上传至投稿系统或者发送至期刊社邮箱。若所投论文最终未被录用的，则本协议自动失效。
6．其他未尽事宜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和有关法律法规处理。

全体作者签字                  
